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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 月 16 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695� �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6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6年 3月 15日下午 2时 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5:00)至投票结束

时间(2016年 3月 15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27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占鹏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人） 共 19 人， 共代表公司股份 94,741,85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42.648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人） 共 4 名， 代表公司股份 83,520,59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96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名，代表股份 11,221,2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513％。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1,890,8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94,741,852股的 12.550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的表决方式。

（一）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时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

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审议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发行数量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限售期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未分配利润安排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上市地点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决议有效期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

股份

37,053,467 94.5122% 1,400 0.0036% 2,150,100 5.4843%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9,739,359 81.9063% 1,400 0.0118% 2,150,100 18.0819%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时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

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39,203,567 99.9964% 1,400 0.0036%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时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

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39,203,567 99.9964% 1,400 0.0036%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与天津天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时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

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39,203,567 99.9964% 1,400 0.0036%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天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同时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

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39,203,567 99.9964% 1,400 0.0036%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制订 <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修订《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修订《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拟将母公司全部热电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的议案

1.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例

所有参与表决股

份

94,740,452 99.9985% 1,400 0.0015% 0 0%

其中

：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

11,889,459 99.9882% 1,400 0.0118% 0 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所有审议议案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十四项提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任刚、李明珠、王志军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字页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15日

证券代码：000695� � �证券简称 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16-017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天津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5年 3月 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天津证监局” ）发给本公司的

4份《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分别是《关于对郭锐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津证监措施字[2016]4 号）、《关于对

沈志刚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津证监措施字 [2016]5号）、《关于对陈德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津

证监措施字 [2016]6 号）、《关于对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津证监措施字

[2016]7号），现将决定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对郭锐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

经查，你担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未能做到勤勉尽责，导致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等三家关联方的业务往来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具体交易如下：2012 年 11 月 -12 月、2013

年、2014年、2015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发生的 19751.42 万元、67523.72 万

元、61781.38万元和 56000万元业务往来；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 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

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 2177.47 万元、1857.83 万元、1867.21 万元和 1800 万元业务往来；2015 年天津滨海能源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约 1600万元业务往来。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你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管措施。 现要求你于 2016年 3月 17日上午 9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天

津证监局接受监管谈话。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

停止执行。

二、《关于对沈志刚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经查，你担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期间，未能做到勤勉尽责，未识别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

限公司、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应为公司关联方，导致 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天

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三家关联方的业务往来未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具体交易如下：

2012年 11月 -12月、2013年、2014年、2015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发生的

19751.42万元、67523.72万元、61781.38万元和 56000万元业务往来；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天津滨海能源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 2177.47 万元、1857.83 万元、1867.21 万元和 1800 万元业务往

来；2015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约 1600万元业务往来。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

停止执行。

三、《关于对陈德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经查，你担任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期间，未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兼任天津泰达津联热

电有限公司董事长的情况，也未能做到勤勉尽责，未识别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也应为公司关联方， 导致 2012年至 2015年期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三家关联方的业务往来未

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 具体交易如下：2012年 11月 -12月、2013年、2014年、2015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发生的 19751.42 万元、67523.72 万元、61781.38 万元和 56000 万元业务往

来；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 2177.47

万元、1857.83万元、1867.21万元和 1800万元业务往来；2015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泰达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发生的约 1600万元业务往来。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五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

停止执行。

四、《关于对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经查， 你公司 2012年 11月 -12月、2013年、2014年、2015年与天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发生交易金额分别为

19751.42万元、67523.72万元、61781.38万元和 56000万元。你公司时任董事长、总经理陈德强自 2012年 11月起担任天

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因此，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上述关联方，也未按照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审议并披露。

你公司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2015 年与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交易金额分别为 2177.47 万元、

1857.83万元、1867.21万元和 1800万元。 你公司原控股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系天津泰达新水源科技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上述关联方，也未按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

并披露。

你公司 2015年与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交易金额约为 1600万元。 2014年 12月 25日，公司原控股股东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资产整合取得天津泰达津联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天津泰达津联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又于 2015年 7月 21日被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吸收合并。 因

此，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上述关联方，也未按照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披露。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四十八条的有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要求你公司严格加强关联关系识别及关联交易

管理，认真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升公司信息披露和内控管理水平。 你公司应根据

规定开展内部问责，督促有关人员勤勉尽责。

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决定书后 15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整改报告应当包括落实整改的措施、整改完成情

况、内部问责落实情况等内容。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

停止执行。

整改措施：针对所指出的问题，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天津证监局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所指出的问题，经过

前期主动自查整改，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完成整改措施和后续整改计划如下：

1、在自查发现信息披露存在疏漏后，公司第一时间将问题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主动报告情况并切实改正，积极

履行补充更正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善相关审议程序。

2016年 3月 1日，公司董事会召开八届第十六次会议，以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审议通过了公司、国华能源分别与天

津泰达津联热电有限公司签订《蒸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供应商天津泰达新水源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采购的议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供应商天津泰达燃气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采购的议案》；

并于 2016年 3月 2日对外披露了《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及更正公告》、《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等。 上述议案将在 2016年 3月 17日召开的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有关工作人员将按照天津证监局的要求，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

业务规则，继续落实完善整改措施和整改计划，并依据公司规定进行内部追责，相关情况将及时上报天津证监局。

3、公司将加快热电资产整合进度和新主营业务的开拓，从根本上解决该类潜在疏忽的可能性。

在今后工作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公司及有关人员将切实吸取教训并认真整改，杜绝此类情形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15日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以及《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规定，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

指派李明珠、王志军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出席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本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并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2月 26日和 3月 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深圳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天津滨海能

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在法定期限内以公告方式发出了会议通

知。 在通知中提示全体股东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表决方式、审议事项等基本情况，并告知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2. 2016年 3月 15日下午 2时 30分，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公司董事长肖占鹏先生主持下在公司会议室如

期召开。

3.本次会议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进行，通过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16年 3月 14日下午 3:00至 2016年 3月 15日下午 3:00 的任意时间。 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结束时间

与公司公告的时间一致。

4.会议完成通知所列事项的审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核实，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4 人，合计持有公司 83,520,593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7.5969%。

经查验，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均为截止至 2016年 3月 7日（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的《股东名册》记载一致；股东委托代理人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据此，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根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统称“网络系统” ）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 15 人，代表公司 11,221,259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5.0513%。

3.公司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为：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监票、

验票和计票，在网络投票结束后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2.经核验：

（1）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 因本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

①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②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③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④发行数量。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⑤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⑥限售期。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⑦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⑧上市地点。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⑨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⑩决议有效期。

同意股份 37,05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12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43%。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9,739,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063%；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2,15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819%。

（3）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

同意股份 39,203,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进行了审

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无需出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7）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

同意股份 39,203,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与天津天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如下：

同意股份 39,203,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天津天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

表决如下：

同意股份 39,203,5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制订 <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修订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修订 <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进行

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3）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4）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关于公司拟将母公司全部热电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全资子公司天津泰达

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同意股份 94,740,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

小投资者（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 11,889,45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2%；反对股份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18%；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经对上述统计结果验证，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已由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同意，

其中第 1-10项议案、第 13项议案经过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全部议案获得

通过。 出席会议股东以及股东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对本次股东大会过程作了记录，该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名存档。

四．新议案的提出

经本律师见证，股东以及经授权的股东委托代理人未在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任何未在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

五．结论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文件，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任刚

经办律师：李明珠

经办律师：王志军

二○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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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8

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通知，并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6:00

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迎春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

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杨迎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杨迎春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仰宗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仰宗勇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

0550-5612755

传真：

0550-5611232

邮箱：

yangzongyong@ajhchem.com

联系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审议，会议确认了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三人：杨迎春（主任委员）、杨乐、胡国华；

提名委员会委员三人：杨辉（主任委员）、王玉春、夏家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三人：夏家信（主任委员）、孙涛、王玉春；

审计委员会委员三人：王玉春（主任委员）、杨辉、夏家信。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杨迎春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夏家信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夏家信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孙涛先生、王从春先生、 陶长文先生、孙彩军

先生、李恩平先生、李俊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夏家信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仰宗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总经理夏家信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姜维强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刘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刘洋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刘洋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550-5614224

传真：

0550-5611232

邮箱：

liuyang@ajhchem.com

联系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人员简历：

夏家信先生，副总经理，

1969

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

12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09

年

12

月至今

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夏家信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302,468

股，通过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票

7,360,930

股；夏家信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仰宗勇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971

年出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曾任来安县化肥厂主办会

计、财务科副科长、科长，金禾实业财务总监等职。

仰宗勇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302,468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3,017,515

股；仰宗勇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涛先生，副总经理，

197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来安县化肥厂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

分厂厂长、厂长助理，金禾实业副总经理等职。

孙涛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302,468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7,360,930

股；孙涛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从春先生，副总经理，

1970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曾任来安县化肥厂车间副主任、主任，金禾化

工车间主任等职。

王从春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272,582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911,102

股；王从春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陶长文先生，副总经理，

1968

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任来安县化肥厂生产科副科长、合成车间主

任、生产科科长等职。

陶长文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302,468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7,360,930

股；陶长文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恩平先生，副总经理，

1970

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8

月， 任滁州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9

月至今，任

本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滁州市化肥厂生产科副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滁州金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副经理，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李恩平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257,584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1,911,103

股；李恩平先生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俊伟先生，副总经理，

1970

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5

月，任安徽泉盛化工公司副总经理，

2010

年

5

月至今，任安徽金禾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任安徽泉盛化工公司车间主任、生产科长、副总经理。

李俊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220,

000

股；李俊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孙彩军先生，副总经理，

1982

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0

年

9

月任滁州金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1

年

8

月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经理，

2014

年

2

月至今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孙彩军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154,

000

股；孙彩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姜维强先生，总工程师，

1967

年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6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研发中心副主任。曾任来安县化肥厂技术科副

科长、科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金禾化工总工程师等职。

姜维强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金瑞化工投资有限公司股东，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308,666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3,693,158

股；姜维强先

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洋先生，男，

1988

年

4

月生，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

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南京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天津银行上海分行

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现任公司证券投资部副主管。于

2015

年

11

月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

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目前，刘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情形外，最近五年内

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

形。

证券代码：002597� � �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6-022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8

日以电话、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7: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的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瑞元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

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刘瑞元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刘瑞元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刘瑞元先生，

1974

年出生，大专学历。

2005

年

2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安徽金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主任；

2006

年

12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

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安徽金禾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综合办副主任；

2009

年

12

月至今任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综合办主任。

刘瑞元先生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597� � �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6-020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迎春先生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4:00

4

、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东大街

127

号公司综合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03

月

15

日，下午

14: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03

月

14

日

-2016

年

03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03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03

月

14

日

15:00

至

2016

年

03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8

名，代表股份

300,239,92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3.18%

。

其中，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8

名，代表股份

300,239,9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

53.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持有公司股份超过

5%

的股东共有

1

名， 持有股份

292,218,

2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51.76%

；中小股东

(

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

、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共有

7

名，

持有股份

1,218,1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22%

。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出席、列席

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

决议。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杨迎春先生、夏家信先生、杨乐先生、仰宗勇先生、孙涛先

生、王从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1

选举杨迎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2

选举夏家信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3

选举杨乐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4

选举仰宗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5

选举孙涛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1.6

选举王从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王玉春先生、胡国华先生、杨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2.1

选举王玉春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2.2

选举胡国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2.3

选举杨辉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王玉春先生、胡国华先生、杨辉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刘瑞元先生、 王秀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振兵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3.1

选举刘瑞元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3.2

选举王秀荣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其中，中小投

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218,17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0,239,9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218,17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

。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鲍金桥、蒋宝强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禾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